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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

关于发布第三批适用增值税政策的抗癌药品和罕见病药品清单的公

告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药监局公告2022年第35号

为鼓励制药产业发展，降低患者用药成本，现将第三批适用增值税政策的抗癌药品和罕

见病药品清单等公告如下：

一、自2022年12月1日起，本公告附件1中的抗癌药品和罕见病药品，按照《财政部 海关

总署 税务总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抗癌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47号）、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药监局关于罕见病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4

号）规定执行相关增值税政策。

二、自2022年12月1日起，《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药监局关于发布第二批适用增

值税政策的抗癌药品和罕见病药品清单的公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药监局公告

2020年第39号）所附“抗癌药品和罕见病药品清单（第二批）”中罕见病药品制剂序号9“氘

丁苯那嗪”按本公告附件2确定的税号执行。

三、各批清单中的抗癌药品和罕见病药品制剂需已获准上市，对应剂型以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实际批准上市剂型为准。

四、本公告附件3所列药品应视为与《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抗癌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47号）、《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药监局关于发布第二批适用增值税政策的抗癌药品和罕见病药品清单的公告》（财政部 海关

总署 税务总局 药监局公告2020年第39号）所附清单中对应药品活性成分名称/活性成分通用

名称一致，并按上述政策规定的实施日期及要求执行相关增值税政策。

特此公告。

附件：1.抗癌药品和罕见病药品清单（第三批）

2.抗癌药品和罕见病药品（第二批）税号修正清单

3.部分药品活性成分通用名称情况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药监局

2022年11月14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82941/5182941/files/%E6%8A%97%E7%99%8C%E8%8D%AF%E5%93%81%E5%92%8C%E7%BD%95%E8%A7%81%E7%97%85%E8%8D%AF%E5%93%81%E6%B8%85%E5%8D%95%EF%BC%88%E7%AC%AC%E4%B8%89%E6%89%B9%EF%BC%89.pdf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82941/5182941/files/%E6%8A%97%E7%99%8C%E8%8D%AF%E5%93%81%E5%92%8C%E7%BD%95%E8%A7%81%E7%97%85%E8%8D%AF%E5%93%81%EF%BC%88%E7%AC%AC%E4%BA%8C%E6%89%B9%EF%BC%89%E7%A8%8E%E5%8F%B7%E4%BF%AE%E6%AD%A3%E6%B8%85%E5%8D%95.pdf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82941/5182941/files/%E9%83%A8%E5%88%86%E8%8D%AF%E5%93%81%E6%B4%BB%E6%80%A7%E6%88%90%E5%88%86%E9%80%9A%E7%94%A8%E5%90%8D%E7%A7%B0%E6%83%85%E5%86%B5.pdf


2022年11月

4

二、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34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2〕7

号）有关要求，现就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公告如下：

一、自2022年1月1日起，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

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12000元/年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

据实扣除；在投资环节，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

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其缴纳的税款计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二、个人缴费享受税前扣除优惠时，以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出具的扣除凭

证为扣税凭据。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的，

其缴费可以选择在当年预扣预缴或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扣除。选择在当年

预扣预缴的，应及时将相关凭证提供给扣缴单位。扣缴单位应按照本公告有关要求，为

纳税人办理税前扣除有关事项。取得其他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或经营

所得的，其缴费在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扣除。个人按规定领取个人养老金

时，由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所在市的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其应缴的个人所得税。

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税务部门应建立信息交换机制，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

管理服务平台将个人养老金涉税信息交换至税务部门，并配合税务部门做好相关税收征

管工作。

四、商业银行有关分支机构应及时对在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纳税人的纳税

情况进行全员全额明细申报，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五、各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应密切配合，认真做好

组织落实，对本公告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六、本公告规定的税收政策自2022年1月1日起在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实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21468&idx=2&sn=e212822f71b6039ba68c3e76feb00fbc&chksm=88653398bf12ba8ed06f201cea7d7231db90a8bf2f974c50de2ac202347c97a5afc4d32e61d4&token=1123170325&lang=zh_CN&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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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名单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另行发布。

上海市、福建省、苏州工业园区等已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地区，自

2022年1月1日起统一按照本公告规定的税收政策执行。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年11月3日

三、车辆购置税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

目录》（第七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2年第23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

改革的意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

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35号）、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

置税有关管理事项的公告》（2020年第20号）相关规定，现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

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七批）予以发布。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2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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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

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七批）的公告》的

解读

现就《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

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七批）的公告》（以下简称本公告）相关事项解读如下：

一、公告出台背景

此前，税务部门落实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以下简称专用车辆）免征车

辆购置税主要参照交通部门以往的管理模式，即相关企业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采集系统

提交申请，将车型列入《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税图册》（以下简称《免税

图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相关信息传递给税务总局，由税务总局负责审核并编列发布《免

税图册》，纳税人依据《免税图册》申请免税。

为切实落实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改革要求，提高纳税服务水平，更好地维护纳税人权益，

提升专用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管理的精准性、便捷性和及时性，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

信息化部制发了《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

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35号）、《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

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管理事项的公告》（2020年第20

号），进一步优化专用车辆购置税免税管理机制，由税务部门审核转变为委托专业机构审核，

由依据《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税图册》比对享受转变为依据《免征车辆购

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自动享受税收优惠。

具体如下：

一是车辆生产企业、进口车辆经销商或个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按要求通过工业和信息

化部“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管理系统”提交申请材料；二

是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装备中心）

对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技术审查；三是装备中心按照《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

作业车辆技术要求》（以下简称《技术要求》）依规开展技术审查；四是装备中心将通过审

查的车型提交后，由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目录》。

二、本批《目录》基本情况

本批《目录》为2022年第三次发布，累计为第七批，共涉及54家企业的74个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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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未通过技术审查如何处理？

未通过技术审查是指申请人通过申报系统提交相关资料，由于不符合《技术要求》、材

料提交不全或者填写有误等原因，装备中心给予“不通过”结论的情形。举例说明：

例1.甲公司申请将XXX型通讯车列入《目录》，该车辆额定装载质量（生产厂家为车辆设

定的最大允许装载质量）小于1000kg，但企业提供的专用装置在车厢地板上的投影面积小于

车厢地板面积的50%，不属于专用车辆。

例2.乙公司申请将XXX压缩式垃圾车列入《目录》，该车辆装备有液压机和填塞器，为垃

圾自行压实装入、转运和卸料的专用自卸运输车，以载运垃圾为主要目的，不属于专用车辆。

例3.丙公司申请将XXX型宣传消防车列入《目录》，该车辆为装备有影像、音响和发电设

备，用于消防知识宣传的厢式专用作业汽车；但其车辆上的专用装置多为可移动的装置及设

备，未被固定在车体上，不属于专用车辆。

对于未通过技术审查的情况，若申请人不认可装备中心技术审查结论，可以通过申报系

统随时重新申报；在重新申报时，可对装备中心技术审查结论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提供相应

的佐证材料；装备中心重新给予技术审查结论。若申请人仍不认可装备中心技术重新审查结

论，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12381公共服务电话平台咨询、建议、投诉，或者以信函的形式

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反映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照程序予以办理。

（二）《目录》发布前已出厂销售的专用车辆如何办理免税？

依据现行规定，《目录》发布前已出厂销售的专用车辆，申请人可在所销售车辆的车型

列入《目录》后，在所销售车辆的车辆电子信息中标注免税标识，重新上传。纳税人可以凭

免税标识等车辆电子信息及相关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税。

举例说明：A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销售给B纳税人一台未列入第七批《目录》的车辆，A

公司上传车辆电子信息时未标注免税标识；随后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第七批《目

录》包含了上述销售车辆的车型，A公司在第七批《目录》发布后，可以修改B纳税人所购车

辆的电子信息，标注免税标识并重新上传。B纳税人可凭借免税标识等依法享受免税政策。

（三）纳税人缴纳车购税后专用车辆纳入《目录》如何处理？

如果纳税人购买了专用车辆并缴纳了车辆购置税，之后专用车辆列入了《目录》，申请

人可在所销售车辆的车型列入《目录》后，在所销售车辆的车辆电子信息中标注免税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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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上传。纳税人可以凭免税标识等车辆电子信息及相关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税；主

管税务机关依法退还纳税人已缴税款。

举例说明：A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销售给B纳税人一台未列入第七批《目录》的车辆，B

纳税人购车后缴纳了车购税，随后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第七批《目录》包含了

上述销售车辆的车型，A公司在第七批《目录》发布后，可以修改B纳税人所购车辆的电子信

息，标注免税标识并重新上传。B纳税人可凭借免税标识等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

链接：《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

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七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2年第

23号）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71/c518278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71/c518278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71/c518278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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